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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授權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代表

人：                ；統一編號/稅籍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同意，於向台

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台灣之星）申請暨使用台灣之星服務期間內，為使各

項服務手續得以順利進行，指定本授權書所蓋用樣式之被授權章，代替如下所勾選之公司

印鑑，以辦理各項設定、異動及其他相關之必要事項（以下合稱相關事項）： 

□立授權書人於公司登記變更事項表蓋用之公司印鑑章/關防章（公司大章）； 

□立授權書人於公司登記變更事項表蓋用之代表人印鑑章（公司小章）， 

 

立授權書人就上開授權範圍及被授權章樣式等若有任何限制、撤銷或變更時，非經

立授權書人事前以書面通知台灣之星者，對於台灣之星不生效力。 

 

本授權書經立授權書人簽訂生效後，於辦理相關事項之範圍內，被授權章之效力視

同公司登記變更事項表所蓋用之印鑑，立授權書人就使用被授權章於台灣之星辦理之相關

事項均應負責，日後絕不向台灣之星為任何主張或爭議（包括但不限於被授權章無代表立

授權書人之效力、基於未事前書面告知台灣之星之授權範圍限制、撤銷或變更，主張於台

灣之星所辦理相關事項對立授權書人不生效力等），若有任何爭議或糾紛，立授權書人願

意承擔ㄧ切責任，概與台灣之星無涉。 

 

此致 

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

 

立授權書人 

（到場辦理時，公司代表人或受其委託之代辦人應檢附公司代表人之雙證件正本（若無法提供正本，應檢附加蓋

公司大小章之公司代表人雙證件影本）及公司登記變更事項表正本供門市人員檢核） 

公司名稱： 

代表人： 

統一編號： 

登記地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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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代辦人 

（公司代表人無法到場時，得由代辦人攜帶由公司出具之代辦委託書，併同公司戶應檢附證件到場辦理） 

姓名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聯絡地址： 

 

公司印鑑章 

（需與公司登記變更事項表印鑑相符） 

 

 

 

 

 

被授權章 

□代用公司大章 

□代用公司小章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 

被授權章（大章）蓋章處 

被授權章（小章）

蓋章處 

公司小章蓋章處 

公司大章蓋章處 


